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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2 

 

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币 2亿元。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

在任何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安永华明及从业人员近三年没有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曾两次收到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涉及从业人员 13 人。前述出具警示

函的决定属监督管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监督管

理措施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傅奕女士，于 2003年成为注册会计师, 2001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4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 拟于 2022 年开始为本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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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并考虑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等因素而确定。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570 万元，较 2021 年度审计

费用上升 21.2%。审计费用上涨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的复杂性和规模扩大导致审

计难度增大所致。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相关规定事前对安永华明进行了较为充分

的了解，认为安永华明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并进行各项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

过程中，遵守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规范，坚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

较好地履行了外部审计机构的责任与义务，具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

力，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因此同意续聘安永

华明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并同意将《关于

续聘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提交于 2023

年 3月 28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对《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安永华明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审计资格，在执业过程中能够认真履行职责，具有良好的业务水准和职业道德，

具备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公司本次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故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

控制会计师事务所。 

（三）公司于 2023年 3月 2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续聘安永华明为本公司 2023年度财

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其为公司提供

2023年度审计服务的报酬。 

（四）本次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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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29日 


